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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第 5 次(第 835 次)董事會議事錄 

 

壹、 開會時間：115 年 4 月 28 日下午 2 時 

貳、確認第 834 次董事會議事錄。 

參、報告第 166 次常務董事會議事錄。 

肆、報告事項 

一、陳報本公司 115 年 3 月份營運及財務分析報告。 

二、據董事會秘書室簽報，檢陳本公司 114 年度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特提出報告。 

三、據本公司董事會檢核室簽報，檢陳「115 年 4 月份內部稽核業

務摘要報告」，特提出報告。 

四、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檢陳 115年第 1 季工程採購 39案、財

物採購 82案及勞務採購 18案，敬請備查，特提出報告。 

五、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所有臺南市安南區布袋段 1323

地號部分土地(面積 5.15 平方公尺)，無償出借予臺南市政府水

利局作為排水護岸設施使用案，敬請備查，特提出報告。 

六、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所有桃園市觀音區觀玉段 8 地

號土地(面積 5,198.89 平方公尺)，出租予世久營造探勘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作為臨時土石方堆置場使用案，敬請備查，特提出

報告。 

七、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檢陳本公司「從事遠期外匯避險交易

115 年 3 月份考評報告」，敬請備查，特提出報告。 

八、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檢陳本公司「114 年度燃煤採購執行

結果報告」，敬請備查，特提出報告。 

九、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綜合研究所鍾所長年勉年滿 65 歲，依

規定屆齡退休，並自 115 年 5 月 1 日生效，其原任職務應予免

除，經准照辦，特提出報告。 

十、據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室簽報，115 年 4 月份派免非單位主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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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職員共計 2 員如附名單，業經董事長核准，敬請備查，特

提出報告。 

十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本公司訂於 115 年 6 月 26 日召開

115 年股東常會，依規定之公告受理股東提案期間內，並無

股東提出議案，特提出報告。 

十二、上次會議指示或決議事項暨歷次會議未結案部分辦理情形。 

伍、討論事項 

一、人事討論案(無) 

二、業務討論案 

業務討論案Ι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新北市瑞芳區南子吝段南子吝

小段38-3及38-8地號土地擬辦理公開標售，經土地審議委員會

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本案土地係77年間接管台金公司土地而作價取得，原為該公司

禮樂煉銅廠南雅分廠預定地，因屬都市計畫地質保護區，甚難

開發利用而閒置，帳列為自有營運設備，經檢討業務上已無使

用計畫或保留需求，為促進土地活化利用並節省管理及賦稅成

本，謹陳報辦理公開標售。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按照土地審議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擬

售單價按查估價格加價一成作價。 

二、董事意見列入紀錄，請經理部門參考辦理。 

業務討論案Ⅱ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新北市瑞芳區黃金段2211地號

土地擬辦理協議讓售，經土地審議委員會審查，請公決案。 

說明：本案土地係78年間接管台金公司土地而作價取得，原為該公司

採礦用地，部分遭王君所有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93及95號房屋

占用，並於112年以現狀出租予王君在案，帳列為自有營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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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經檢討業務上已無使用計畫或保留需求，為促進土地活化

利用並節省管理及賦稅成本，謹陳報辦理協議讓售。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按照土地審議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 

擬售單價按查估價格加價一成作價。 

業務討論案Ⅲ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本公司虎井電廠#1、#2機組擬於115

年6月1日辦理除役，請審議案。 

說明： 

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5年 3 月 19日電配字第 1158022951號 

函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三、主計、採

購與庶務21.項規定，「整個主要生產設備之拆除或停止運

轉」應陳報董事會核定後，再報經濟部備查。 

(二)虎井地區於114年7月31日海底電纜啟用供電後，原供應虎

井地區用電之虎井電廠＃1、＃2機組(各300kW)已停機，查

該2部機組已分別於69年及79年啟用，迄今已運轉達45年及

35年(使用年限19年)。 

(三)經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現勘評估結果，因＃1、＃2機組壽

命逾齡老舊，各部機件劣化，即使大修延壽亦難以確保機

組運轉及供電效率，符合本公司「固定資產管理作業手冊」

第8章第2節第78點第1款規定，得辦理報廢。 

(四)經查虎井地區近年最高負載為301kW，廠內尚有2部緊供發電

機(合計560kW)，足以因應緊急供電需求，並已編製「虎井

地區海纜故障緊急應變計畫」，以維供電穩定。 

(五)前揭機組擬於115年6月1日辦理除役，屆時將扣除裝置容量

計600kW。相關主設備及附屬設備擬報廢處理，截至115年1

月底止，固定資產共181項，總淨值約新臺幣186萬元，將

依本公司「固定資產管理作業手冊」報廢程序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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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提請審議。 

三、附虎井電廠#1、#2 機組報廢淨值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報部備查。 

業務討論案Ⅳ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為應業務需要，擬修正本公司「核能

發電事業部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並自115年6月1日生效，請

審議案。 

說明： 

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115年4月14日企劃處簽說明：  

(一)依據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人權責劃分表」一、組織制度

5.項規定，「公司附屬機構組織規程」之修正應陳報董事

會核定。     

(二)本公司三座核能電廠機組運轉執照屆期，均已進入除役階

段。惟因應823核三重啟公投結果及政府宣示「核安會必須

依法訂定安全審查程序辦法」、「台電必須依照核安會所訂

定辦法進行自主安全檢查」兩個必須，與「核安無虞」、「核

廢有解」、「社會共識」三個原則，在相關核能法規要求下

及經濟部核復規劃等因素，該事業部亟需辦理核二、三再

運轉評估、核一電廠除役拆廠 

、核廢處置之業務。經事業部策劃室評估，應調整該事業

部部分單位之任務，以有效發揮組織功能，爰擬修正本公

司核能發電事業部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 

(三)本案第四條各款修正內容謹重點說明如下： 

1.第二款 核能發電處 

將原「督導放射試驗室做好環境及輻射偵測，維護管理

龍門資產。」文字酌作修正，將「做好」修正為「執行」。 

2.第四款 核能後端營運處 

配合乾貯業務移出、推動選址溝通工作及辦理除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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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等業務需要，該處任務增修訂為「規劃及監督各核

能電廠除役工作推動及其核能安全等核後端業務、低放

貯存場運作及推動高、低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置與相關規

劃，並掌握除役技術及核後端關鍵人力及訓練。促成低

放處置與高放處置完成選址，並推動選址溝通工作，以

及除役作業規劃與監督管理事項。」 

3.第五款 核能技術處 

配合乾貯業務移入、核能電廠除役計畫及再運轉所需工

程規劃等業務需要，該處任務增修訂為「核能新建工程

之設計及執照申請，核能電廠之執照換照評估、老化管

理及重大改善工程之設計審查，核能電廠大地工程及土

建相關之規劃、設計與審查，核能電廠除役計畫所需興

建工程之規劃、設計與審查，乾式貯存設施興建計畫之

推動，核能技術資訊之蒐集等事項。」 

二、附本公司核能發電事業部組織規程第四條修正草案及其修正草

案對照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 

業務討論案Ⅴ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簽報，擬解除本公司經理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請審議案。 

說明： 

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5 年 3 月 25 日人資處簽說明： 

(一)依據公司法第 32 條規定，經理人不得兼任其他營利事業之

經理人，並不得自營或為他人經營同類之業務。但經依該

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之方式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就公司法所稱經理人，實質認定為總經理、副總經

理、專業總工程(管理)師及單位主管；前揭人員借調其他

事業機構亦屬之。另該法所稱經營同類之業務者，包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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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轉)投資事業，及支領兼職報酬之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台

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財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服務社、

財團法人非破壞檢測協會)之董監事。            

(三)綜上，本公司現派兼、借調轉(再轉)投資事業及支領兼職

報酬之捐助財團法人董監事更新，屬單位主管以上者計 1

人，依公司法第 29 條及 32 條規定，報請董事會，由董事

過半數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解除競業禁止。 

二、特提請審議。 

三、附本公司解除經理人競業禁止限制明細表。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 

業務討論案Ⅵ 

案由：據本公司董事會秘書室簽報，檢陳本公司115年股東常會議事手

冊及年報(草案)，擬奉核定後續依規定公告並印供股東索閱，

請審議案。 

說明： 

一、 依公司法(§171)、證交法(§36)、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10)等規

定，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之，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公司應編製

年報於股東常會分送股東，並將議事手冊及年報上傳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 

二、 茲依「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辦法」、「公

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等規定，及經理部門提報之應

提股東常會議案等，彙編 115 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年報(草案)，

重點摘述如下： 

(一) 議事手冊各項議案：(本次股東會無選舉事項、討論事項) 

1. 報告事項： 

(1) 本公司 114 年度營業報告 

(2)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查核 114 年度財務報告、營業報告

書及虧損撥補報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4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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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 114 年度發行公司債情形報告 

(4) 本公司 113年度營業決算及虧損撥補審計部審定數報告 

(5) 本公司 115 年度變更部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耐用

年限及殘值報告 

2. 承認事項： 

(1) 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及董事會通過之本公司 114 年度財

務報告、營業報告書案。 

(2) 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及董事會通過之本公司 114年度虧損

撥補案。 

(二) 年報部分，係依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編製，

包含：致股東報告書、公司治理報告、募資情形、營運概況、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等。前揭準則自

114年股東會迄今共修正 2次，重點摘述如下： 

1. 114 年 12 月 19 日第 2 次修正： 

配合金管會於 112 年 3 月 28 日發布「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

行動方案」，為利投資人儘早知悉上市櫃公司股東會年報資

訊，爰將上市櫃公司申報年報時點由原先股東會召開日 7

日前改為 14 日前，其餘興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則分別為

股東會召開日 7 日前及 2 日前。本公司往例皆於股東會前

21 日申報年報(同議事手冊)，已自主早於法條規定期間，

此修正並無影響。 

2. 114 年 11 月 7 日第 1 次修正：  

配合金管會於 112 年 8 月 17 日發布「我國接軌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IFRS)永續揭露準則藍圖」，要求符合條件之上市櫃

公司應於 116 年起，於年報中以專章揭露永續相關財務資

訊，爰修正三部分，明定符合條件之上市櫃公司，以專章方

式記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相關財務資訊；為利企業

了解相關編製原則及與現行永續報告書之差異，明定 IFRS

永續揭露準則之重要規定；明定符合條件之上市櫃公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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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應與當年度財報同時申報，但未及編製完整年報內容

者，得先申報永續相關財務資訊專章，再依現行規定申報

完整年報。本公司非上市櫃公司，此修正並無影響。 

三、 本案奉核後續依規定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印供股東索閱。 

四、 特提請審議。 

五、附本公司115年股東常會議事手冊及年報(草案)。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並依規定辦理公告。 

二、年報部分，董事意見請參考辦理。 

業務討論案Ⅶ 

案由：據本公司經理部門函報，新事業開發室經管本公司「八德路二

段臨停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案」，因更新範圍變動須重新出具同意

書予實施者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請審議案。 

說明： 

一、據本公司經理部門 115 年 4 月 23 日新開室第 1158048180 號簽

說明：  

(一)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現況出租作臨時停車場

使用，前於 112 年 10 月報奉董事會列入待處理房地清單，參

與耕薪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實施者）推動之都市

更新案，並配合出具都市更新法定同意書。嗣因部分地主不

願續行參與都市更新，實施者乃調整更新範圍並依規定重新

檢討規劃內容後，已於 115 年 1 月完成自辦公聽會及房屋選

配等作業。 

(二)實施者調整更新範圍剔除西南角私有土地後，更新範圍減為

11 筆，面積減為 2,904 平方公尺（約 878 坪，其中本公司面

積占約 19.97%），仍以權利變換方式實施都市更新，規劃興

建 1 棟地上 24 層、地下 4 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店面住宅大樓。

本公司暫依實施者提供調整範圍後之公司權益分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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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參與法定選屋作業，選配 26 戶 3~12 樓中小坪數房

屋及地下 3 層 13 個車位。 

(三)因應更新範圍調整，實施者已再重新估價，修正各地主間權

益分配比例，本公司權益分配比例已自 112 年出具同意書所

載 15.4%調整為 17.98%，實施者並請本公司配合重新出具同

意書。為維護公司權益，本公司已委託 3 家估價師事務所，

並取得實施者同意將本公司權益分配比例調高至 18.5%，優

於三家估價值。 

(四)茲因實施者需於 115 年 5 月 19 日前提送都更計畫，考量原物

料持續上漲，而房價漲幅已趨緩，似難再創新高，如本案重

行程序，公司未必可取得更優條件，經整體評估前開條件對

公司已有保障，特提請審議，俾得依限辦理重新出具同意書

及與實施者簽訂協議書等事宜。 

二、特提請審議。 

三、附本案簡報資料。 

決議：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通過。 

陸、臨時動議 

柒、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